
韶关市曲江区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《对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
SG-QJ-16-01-01-01A号地块出具审查意见

和管控要求的函》的回复

曲江区土地储备中心：

关于《对韶关市曲江区沙溪镇 SG-QJ-16-01-01-01A 号地

块出具审查意见和管控要求的函》已收悉，我局组织相关股室

研究讨论，相关意见如下：

根据《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粤

能规〔2023〕3 号）的规定，如该地块开发涉及年综合能源消

费量 1000 吨标准煤（当量值）以上或年电力消费量 500 万千

瓦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在项目开工前，应单独编制节

能报告，并进行节能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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